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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五洲交通）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关于广
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534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公司就《问询函》有关问题具体回复如下：

（除特别说明外，本回复所有数值保留2位有效数字，若出现总数与各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
舍五入原因所致。）

一、关于商贸物流业务。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3亿元，同比增长11.61%，主
要因商贸物流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商贸物流业务实现营收 5.69亿元，同比增加 95.21%，毛利率
10.64%，同比减少 8.12个百分点。分季度财务数据显示，四个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05亿元、
3.85亿元、4.26亿元、6.07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13亿元、1.40亿元、2.13亿元、1.32亿元，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环比大幅增长，且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增长33.40%，但归母净利润环比下滑38.03%。

请公司：（1）说明商贸物流业务的具体内容、经营模式和细分业务收入占比，并结合相关内容，说
明本期商贸物流业务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以及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
披露商贸物流业务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交易内容及金额、是否为关联方等情况，并与上期情况进行对比，说明差异原因
（如涉及）；并说明公司商贸物流业务的供应商和客户彼此之间、以及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存在重叠；（3）结合商贸物流业务的经营模式、结算方式、货物流转及仓储情况，公
司对贸易商品所承担的主要责任、主要风险及拥有的自主定价权程度等情况，说明公司商贸物流业务
以总额法或净额法核算及其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4）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及
具体经营情况，说明公司四季度营业收入同比、环比均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说明四季度归
母净利润和营业收入环比变动方向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商贸物流业务的具体内容、经营模式和细分业务收入占比，并结合相关内容，说明本期商贸

物流业务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以及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1.商贸物流业务的具体内容、经营模式
公司商贸物流业务的经营主体为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广西万通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广西五洲兴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通公司）等，分别经
营管理南宁市金桥农产品市场、凭祥物流园。商贸物流业务主要分为商贸业务和物流业务，主要经营
模式为向客户提供各类物流设施租赁、仓储冷链、车辆管理及货物报关等其他物流服务；同时，依托自
有园区的仓储和冷链优势，结合园区内主要交易品类，开展粮油、猪肉等农副产品商贸业务，交易的品
类包括粮油、冻品、生鲜、白糖、乳制品等。

2.商贸物流业务的细分业务收入占比及商贸物流营业收入大幅增加、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
合理性

公司商贸物流业务主要包括物流业务和商贸业务，细分业务收入及毛利率具体情况如下：
表1 商贸物流业务收入及毛利率情况表

项目

物流业务
商贸业务

合计

2023年

营业收入（万元）

11,162.97
19,001.56
30,164.53

营业收入占商贸物
流收入比例

37.01%
62.99%
100.00%

毛利率

51.40%
3.19%
21.03%

2024年

营业收入（万元）

13,161.70
44,022.20
57,183.90

营业收入占商贸物
流收入比例

23.02%
76.98%
100.00%

毛利率

47.34%
0.06%
10.94%

表1数据显示，公司物流业务占比较低，但毛利率较为稳定，伴随当期园区租户数量及价格稍有
波动。商贸业务占比较高，因市场需求上升，五洲交通依托自有物流园区优势，积极拓展生姜、大蒜、
白糖及乳制品等商贸业务，新增多个商贸业务品类，致使商贸业务收入规模增加，但商贸业务毛利率
较低，进而导致商贸物流业务整体的加权平均毛利率有所下降。公司通过商贸业务的开展带动园区
活跃度，增加如车辆进场费、园区租金等物流业务营业收入，提高物流服务板块的综合效益，在满足市
场多元化需求的同时，打造一站式采购综合平台，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实现企业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提升。

（二）商贸物流业务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和实缴资
本、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交易内容及金额、是否为关联方等情况，并与上期情况进行对比，说明差
异原因（如涉及）；并说明公司商贸物流业务的供应商和客户彼此之间、以及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存在重叠

1.商贸物流业务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交易内容及金额、是否为关联方等情况，并与上期情况进行对比。

表2 公司2024年商贸物流业务前十大客户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客户全称

广西馥演天
商贸有限公

司
广西创富伟
业糖业有限

公司
广西宣正鸿
米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广西顺民农
业开发有限

公司
广西骏亿江
南市场开发

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万
和世唐贸易

有限公司
广西傲航沐
国际商贸有

限公司
南宁市金点
商贸有限公

司
皇氏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广西腾钊贸
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
间

2011/4/
15

2015/1/
6

2023/2/
17

2016/3/
18

2016/7/
25

2021/9/
9

2020/
06/18

2022/
04/24

2001/5/
31

2020/6/
18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
民币

1000 万元人
民币

512 万 元 人
民币

200 万 元 人
民币

3000 万元人
民币

1000 万元人
民币

1000 万元人
民币

50万元人民
币

86904.9335
万元人民币
800 万 元 人

民币

实缴资本

200 万 元 人
民币

-

512 万 元 人
民币

-

3000 万元人
民币

-

-

-
3032 万元人

民币

-

控 股 股
东

黄铁

黄幸

李祥政

卢小玲

叶灿江

张海林

吴冬妮

王冠

黄嘉棣

付鸣宇

实 际 控
制人

黄铁

黄幸

李祥政

卢小玲

叶灿江

张海林

吴冬妮

王冠

黄嘉棣

付鸣宇

交易内容

粮油

白糖等

大米等

生姜大蒜
等

租赁

生鲜类产
品

生鲜类产
品

生姜大蒜
等

奶制品等
产品

生姜大蒜
等

交 易 金 额
（万元）

11,054.89

5,703.25

3,973.92

2,654.96

2,175.56

1,508.57

1,442.99

1,324.41

1,239.48
1,220.37

是 否 为
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年末应收账
款余额（万

元）

581.29

-

116.11

-

684.37

-

-

-

-
-

2025年 1-
4月回款

581.29

-

-

-

-

-

-

-

-
-

表3 公司2024年商贸物流业务前十大供应商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供应商全称

益海嘉里食品
营销有限公司
南宁分公司

南宁市乃记商
贸有限公司

广西春江供应
链有限公司

广西泰语丰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广西港宇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久之
源农业有限公

司
广西康食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焕博贸易

有限公司
崇左市澳创商
贸有限公司

贵州省大菇妈
国际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9/5/6

2019/10/30
2021/3/31

2022/8/12

2021/4/20

2015/12/18

2016/3/14
2020/6/4
2016/1/18

2021/01/27

注册资本

-
500 万元人民

币
12000 万元人

民币

200 万元人民
币

500 万元人民
币

500 万元人民
币

1001 万 元 人
民币

1600 万 元 人
民币

600 万元人民
币

1000 万 元 人
民币

实缴资本

-

-
3000 万元人民

币

-

-

-

-
-

435.5 万元人民
币

-

控股股东

丰益国际

罗涛

陈继志

黄彩云

胡红

黄盛林

杨超杰

莫丰源

何天卓

梅文

实际控制
人

无实际控
制人

罗涛

陈继志

黄彩云

胡红

黄盛林

杨超杰

莫丰源

何天卓

梅文

交易内容

粮油

白糖等

生鲜类产
品

大米等

生姜大蒜
等

奶制品等
产品

生姜大蒜
等

白糖

粮油

大米等

交 易 金 额（万
元）

10,698.12

5,698.67
4,050.63

3,239.65

2,372.20

2,342.53

1,790.34
1,568.75
829.55

750.00

是 否 为
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表 4 公司2023年商贸物流业务前十大客户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客户全称

广西馥演天商贸有限
公司

广西骏亿江南市场开
发有限公司

广州江楠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南宁市美味集食品有
限公司

南宁枫谷商贸有限公
司

广西柳工集团食品投
资有限公司

广西壹食勿忧食品有
限公司

南宁市黄英记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广西兴隆丰商贸有限
公司

广西福鹊食品有限公
司

成立时间

2011/4/15

2016/7/25

2017/3/1

2016/2/6

2013/01/21

1981/12/11

2018/6/25
2010/7/12
2020/1/2
2014/11/6

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
币

3000万人民
币

10000 万 人
民币

500 万 人 民
币

600 万 人 民
币

12766.82 万
人民币

1000万人民
币

300 万 人 民
币

1000万人民
币

1000万人民
币

实缴资本

200 万 人
民币

3000 万人
民币

10000 万
人民币

-
548.5万人

民币

12766.82
万人民币

-
50 万人民

币

-
200 万 人

民币

控股股东

黄铁

广州市江楠市场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叶灿江

广西自贸区美味
集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纪超逸

广西柳工集团有
限公司

李建军

汤庆刚

江振浩

周青

实际控制人

黄铁

叶灿江

叶灿江

陆萍

纪超逸

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

员会

李建军

汤庆刚

江振浩

周青

交易内容

粮油

租赁

租赁

冻品

粮油

冻品

冻品

冻品

冻品

冻品

交易金额

13,297.79

1,409.82

1,407.39

926.48

705.39

612.42

528.60
488.35
430.81
273.16

是否为关联
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表5 公司2023年商贸物流业务前十大供应商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供应商全称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
有限公司南宁分公

司
南宁市绿水千商贸

有限公司
广西指南针食品有

限公司
防城港市冠南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崇左市澳创商贸有

限公司
广西捷诚旺达食品

有限公司
南宁市玉云冷冻食

品有限公司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
销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
广西乾谦贸易有限

公司
广西盛华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5/6

2012/5/17
2016/10/24
2013/03/25
2016/1/18
2021/12/9
2021/3/24

2016/6/20

2015/04/01
2023/2/6

注册资本

-
210 万 人 民

币
500 万 人 民

币
1000万人民

币
600 万 人 民

币
500 万 人 民

币
200 万 人 民

币

-
500 万 人 民

币
200 万 人 民

币

实缴资本

-
210 万 人

民币

-
840.6万人

民币
435.5万人

民币

-
200 万 人

民币

-

-
-

控股股东

丰益国际

韦丽丽

黄帅

江少容

何天卓

江振宇

桂明明

COFCO Fortune
Holdings Limited

黄康

黄稳

实际控制人

无实际控制
人

韦丽丽

黄帅

江少容

何天卓

江振宇

桂明明

COFCO For⁃
tune Hold⁃
ings Limited

黄康

黄稳

交易内容

粮油

粮油

冻品

冻品

粮油

冻品

冻品

粮油

冻品

冻品

交易金额
（万元）

10,611.89

2,771.20
2,074.95
1,630.35
1,201.52
828.8
684.76

647.94

641.07
144.00

是否为关联
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与2023年相比，公司核心客户广西馥演天商贸有限公司和核心供应商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
公司南宁分公司未发生改变，较为稳定。其他客户和供应商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2024年
拓展白糖、生姜、大蒜、奶制品等新的业务品类，相应地供应商和客户群体也发生变动；二是部分供应
商和客户2023年因与公司发生交易量较小，未列入公司前十供应商和客户，在2024年与公司的业务
合作规模显著提高，从而进入前十供应商名单，导致前十供应商名单发生变化，如广西春江供应链有
限公司。

客户选取相关的内部控制：公司商贸业务是指依托五洲交通自有物流园区资源开展的购销业务，
选取交易的客户主要是在园区内开展农产品业务的客户，在开展业务前，需要对客户的注册情况、信
用情况、实际控制人情况、资金实力、生产经营状况、关联交易、债权债务以及纠纷诉讼情况等方面进
行资信调查并评估，形成尽职调查报告，符合公司相关要求的，方可与之开展业务。具体要求包括：具
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和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在公司登记机关的记录显示为正常、未被人民法院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等。

3.公司商贸物流业务的供应商和客户彼此之间、以及与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供应商和客
户亦不存在重叠。

（三）结合商贸物流业务的经营模式、结算方式、货物流转及仓储情况，公司对贸易商品所承担的
主要责任、主要风险及拥有的自主定价权程度等情况，说明公司商贸物流业务以总额法或净额法核算
及其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公司对贸易商品所承担的主要责任、主要风险及拥有的自主定价权程度
公司商贸物流业务主要是依托自有的物流园，向客户提供物流设施租赁、仓储冷链、车辆管理、货

物报关等服务。同时，依托物流园区的仓储和冷链优势，开展粮油、猪肉等农副产品商贸业务。公司
在商贸物流业务开展前，根据对交易对象（客户）的注册情况、信用情况、实际控制人情况、资金实力、
生产经营状况、债权债务以及纠纷诉讼情况等方面的资信调查，以及货物流转速度和对园区仓储冷链
的相关程度评估使用不同的结算方式。

公司对贸易商品承担的主要责任包括商品质量把控、出入库管理、货物监管、资金管理等，商品价
格受市场波动影响，公司主要承担以下几类风险：

（1）货物退换风险
在实际交易中，如果下游客户因货物质量、品牌等原因提出不接受货物、让步接收、索赔或解除合

同等要求，公司无法与上游供应商进行退换货操作，需自行承担货物无法销售的风险，甚至需承担相
应的存货损失及赔付责任。

（2）货物破损风险
在公司仓库内，由于装卸作业涉及多个环节和人员操作，可能会因操作不当等原因导致货物破

损。一旦发生货物破损，公司不仅需承担货物本身的损失，还可能面临对下游客户的补偿责任。
（3）价格波动及下游客户不提货风险
商品价格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动，若因市场供需关系等因素发生变化，下游客户可能不愿继续

采购货物。这种情况下，公司需自行承担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以及下游客户不提货的风险。
（4）库存管理及质量风险
公司采购的货物经验收后，即视为符合交付条件，仓库管理由公司完全掌控。在库存期间，若因

受潮、蚁鼠灾害或保管不当等原因导致货物灭失，公司需承担全部责任。此外，在向下游客户交付货
物时，若客户未按时提货，公司还需面临商品滞销、变质导致库存积压的风险。

以上承担的责任与风险显示了公司完全能够结合市场行情，实现独立自主的定价权。
2.公司商贸物流业务以总额法或净额法核算及其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按总额法、净额法列示园区商贸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额法
净额法
总收入

主要品类
粮油、水果、白砂糖、冻肉类等农副产品

生猪
-

2024年度
43,996.29
25.91

44,022.20
按净额法确认主要是生猪业务，生猪需要检验检疫，生猪贸易业务整个交易链条从养殖场直接配

送至屠宰场，在实际运输过程中无法落地入库导致在场外交易，虽双方认可货物交付质量，但生猪贸
易具有瞬时交易的特点，即向客户转让前不能实物入库对该商品进行实物控制，因此使用净额法确认
收入。除生猪等特殊产品外，公司对拥有商品的控制权、并在交易环节承担主要责任的其他农副产品

按总额法确认收入。具体依据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第三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

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
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
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
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
等确定。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
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序号

1

2

3

准则判断依据

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
品的主要责任。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
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

货风险。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
易商品的价格。

是 否 符
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公司交易情况

根据签订合同，公司是首要的义务人，承担向下游客户交付相关产品的责任。如产品
发生质量问题将由公司承担。由于农产品保质期通常较短需要依靠较高周转率快速
流向市场，持有期间，公司需要承担价格波动、商品滞销、变质、库存积压等存货风险，

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承担了全部责任。
公司在验收采购货物后进行货物接收并入库，在此期间仓库管理由公司完全掌控，如
出现受潮、蚁鼠灾害或保管不当导致变质、灭失等情况由公司承担全部损失；在公司仓
库装卸物资过程中，因操作不当等原因导致货物破损，公司需承担货物装卸破损带来

的损失。转让后，公司对货物质量问题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结合市场情况对产品进行报价，且会随着市场价格变化、生产情况、供需情况进行

价格调整，公司有权自主决定价格。

综上所述，公司从事除生猪等特殊品类的贸易业务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
权，系交易的主要责任人，以总额法确认贸易业务收入，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及具体经营情况，说明公司四季度营业收入同比、环比均大幅增长的
主要原因，并进一步说明四季度归母净利润和营业收入环比变动方向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1.第四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环比均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表6 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和2024年第三、四季度主营业务收入结构表

项目

交通板块
资产经营板块

金融板块
物流板块
贸易板块

合计

2023年第四季度主营业
务收入（万元）

30,564.12
435.55
24.89

3,015.65
5,922.31
39,962.52

2024年第三季度主营
业务收入（万元）

31,464.54
297.46
216.77
3,082.71
5,880.06
40,941.55

2024年第四季度主营
业务收入（万元）

26,208.11
285.67
18.19

4,341.97
26,458.48
57,312.42

2024 年第四季度
同比增长
-14.25%
-34.41%
-26.89%
43.98%
346.76%
43.42%

2024 年第四季度
环比增长
-16.71%
-3.96%
-91.61%
40.85%
349.97%
39.99%

表 6显示，公司第四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环比均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商贸物流业务的增
长：一是根据市场需求，公司在2024年新拓白糖、生姜大蒜、奶制品等业务品类，而2023年未开展以上
品类业务，所以推动营业收入有所提升；二是公司商贸业务以农副产品为核心，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明
显，第四季度属于丰收期过后开展的，同时受春节前客户积极备货影响，带动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实现显著增长。

2.第四季度归母净利润和营业收入环比变动方向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一是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增长主要是商贸物流业务收入的增长，该业务毛利相对较小；二是第四季

度财务费用较第三季度增长169.29%，主要是全资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借入的亚洲银
行贷款受汇率的影响，导致第四季度较第三季度汇兑损失增加2,424.54万元；三是公司代广西机关事
务局建设的锦绣城项目第四季度根据年限递增计提的合同资产减值损失较第三季度增加1,502.98万
元，导致利润下降；四是第四季度计提职工绩效工资导致成本费用上升。综上，四季度公司商贸物流
业务收入增加的毛利不足以弥补四季度成本费用的增加，进而使得公司四季度归母净利润和营业收
入环比变动方向不一致。

（五）年审会计师主要审计核查程序与意见
1.已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评价和测试公司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了解公司采用的主要销售模式及主要客户和新增客户的基本情况，分析公司采用的销售模式

是否符合行业和产品消费特点，销售渠道是否稳定、持续。了解本期主要客户及销售额发生变化的主
要原因，对个别客户是否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况；

（3）核查公司重要客户及供应商背景信息，分析公司商贸物流业务是否存在同时与具有关联关系
的客户及供应商开展类似商品贸易业务，分析公司开展商贸业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4）查阅主要客户销售合同，了解合同主要条款或条件，结合货物入库及出库验收及仓储管理情
况，分析公司对贸易商品所承担的主要责任、主要风险及拥有自主定价权程度等情况，评价收入确认
方法是否适当；核对销售合同及对应的会计凭证、出库单、收款凭证等关键审计证据，检查销售业务的
真实性；对主要客户的销售金额和期末应收款余额进行函证，检查销售业务的真实性；

（5）分析商贸业务时间分布是否与所开展商品生产季节或者消费特点相关，分析第四季度交易波
动变化是否符合行业特点，分析第四季度交易规模变动与营业利润变动是否相关及各自变动的合理
性；

（6）评价和测试公司采购与付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7）了解公司主要采购模式及主要供应商和新增供应商的基本情况，以及本期主要供应商及采购

金额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
（8）查阅主要供应商采购合同，了解合同主要条款，核对采购合同对应的运输单、入库单、付款凭

证等关键审计证据，检查采购业务的真实性；
（9）对主要供应商本期采购金额和期末应付款余额进行函证，检查采购业务的真实性。
2.核查意见
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事项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在

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公司2024年新增生姜、大蒜、白糖及乳制品等毛利较低商贸业务，因此公司商贸
物流业务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但毛利率下滑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且具有合理性；公司2024年新增贸易
商品大类引起部分前十名客户及供应商变动，但最核心客户及供应商未改变，公司商贸物流业务前十
名的供应商和客户彼此之间、以及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供应商和客户不存在重叠；公司依据
对贸易商品所承担的主要责任、主要风险及控制程度等情况，对商贸物流业务以总额法或净额法核算
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开展农副产品商贸业务具有一定季节性，2024年第四季度新
增白糖、生姜大蒜、奶制品等业务品类推动营业收入大幅提升，由于子公司借入亚洲银行贷款受汇率
影响导致第四季度汇兑损失增加较大、年末合同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及计提职工绩效工资导致利润下
降，使得四季度归母净利润和营业收入环比变动方向不一致。

二、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1.45亿元，计提坏账准备0.71亿元，其中5
年以上应收账款6495万元，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坏账计提情况显示，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6152万元，坏账计提比例99%，是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主要构成部分；按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8328万元，坏账计提比例12.15%，其中、应收贸易客户、应收租赁客户、应收其他客户
的应收账款分别为1282万元、2612万元、2589万元。本期核销情况显示，其中重要欠款方应收账款性
质均为商贸物流款，合计核销金额达3266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十名对象、是否为关联方、金额、账龄、交易内容，与上年同期情
况进行对比，说明变化原因（如涉及），并说明公司应收账款逾期客户中是否存在关联方；（2）逐一说明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前5名对象、核销前5名对象的历史交易内容、协议安排、交易金额、累计回款金
额、应收账款账龄，核实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相关应收账款的具体
原因，前期收入确认是否合规；（3）说明按组合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中，预期信用损失法下坏账准备计
提的测算过程及依据，并结合期后回款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会计政策，说明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坏
账计提比例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并说明坏账计提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4）
结合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坏账准备计提金额较大且核销金额较大等情况，说明公司相关交
易的审议程序、相关交易对象的选取标准，商贸物流业务开展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核实对方履约能力、
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应收账款催收措施，相关措施是否符合公司的相关规定，相关内控是否存在缺陷。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应收账款前十名对象、是否为关联方、金额、账龄、交易内容，与上年同期情况进行对比，说明

变化原因（如涉及），并说明公司应收账款逾期客户中是否存在关联方。
表7 公司2024年应收账款前十名对象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单位名称

广西新合力
冶金有限公

司

广州江楠农
业发展有限

公司

广西银旭商
贸有限责任

公司
广西壮族自
治区收费公
路联网收费
清分结算中

心
广州钢铁交
易中心有限

公司
广西骏亿江
南市场开发
有限公司

广西馥演天
商贸有限公

司
广西南宁市
喜莱逢酒店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
售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梧
州石油分公

司

中国重汽集
团国际有限

公司

是 否 为
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024 年期末金
额

2,755.15

1,807.20

1,624.53

1,614.61

1,031.03

684.37

581.29

428.92

277.69

257.63

11,062.43

账 款 产 生
时间

2013年

2021-
2024年

2013年

2024年

2014- 2015
年

2024年

2024年

2023- 2024
年

2024年

2024年

交易内容

商贸物流
款

应收车辆
进场分成

款

商贸物流
款

应收通行
费清分款

商贸物流
款

应收租金

商贸物流
款

应收租金

停车区加
油站收益
分成款

报关代理
费

2023年期末金
额

3,820.03

1,404.10

1,624.53

2,438.61

1,032.19

97.12

991.63

262.29

394.08

0

12,064.58

本 期 期 末
金 额 较 上
期 期 末 变

动比例

-27.88%

28.71%

0.00%

-33.79%

-0.11%

604.66%

-41.38%

63.53%

-29.54%

100.00%

-8.31%

变动原因

较 上 年 同 期 减 少
1064.88万元，主要系
本期核销部分符合
核销条件的款项。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403.1万元，主要系本
期公司与其退出凭
祥物流园区达成补
充约定，计提相关分

成款。

无

主要是本期应收通
行费清分款变动。

无

原因是拓宽合作范
围。

正常贸易业务流转。

主要原因是增加应
收租金款项。

主要系根据合同约
定按当年销售数据
计提停车区加油站
收益分成款同比减

少。
公司为中国重汽集
团国际有限公司报
关代理业务增加，计
提未结算的报关代

理费。

是否逾期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公司2024年应收账款的逾期客户均不属于关联方。
（二）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前5名对象、核销前5名对象的历史交易内容、协议安排、交易金额、累

计回款金额、应收账款账龄，核实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相关应收账
款的具体原因，前期收入确认是否合规

1. 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前5名情况分析
表8 公司2024年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前5名对象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单 位 名
称

广 西 新
合 力 冶
金 有 限

公司
广 西 银
旭 商 贸
有 限 责
任公司

广 州 钢
铁 交 易
中 心 有
限公司

黄义硕

李玉民

历 史 交
易内容

镍 生 铁
贸 易 业

务

钢 材 贸
易业务

钢 材 贸
易业务

板 栗 贸
易业务

板 栗 贸
易业务

协议安排

公司向广西新合力冶金
有限公司销售镍生铁，约
定货到付款，结算方式包

括信用证结算等。
公司与广西银旭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开展钢材、钢
坯等金属贸易业务，相关

款项按月结算。
公司与广州钢铁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开展钢材贸
易业务，公司在收到对方
交付的船运清单单据后

交货。

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
限公司与黄义硕、李玉民
开展板栗贸易业务，对方

未能如期履约。

交易金额

20,290.75

1,624.53

7,002.35

342.08

501.79
29,761.50

累计回款金
额

16,470.71

-

5,971.33

235.04

441.29
23,118.37

账款产
生时间

2013年

2013年

2014-
2015年

2018年

2018年

是 否 为
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账面余额

2,755.15

1,624.53

1,031.03

107.05

60.5
5,578.26

坏账准备

2,755.15

1,624.53

1,031.03

107.05

21.91
5,539.67

计提坏账
准备的具
体原因

涉及诉讼
预计无法

收回

涉及诉讼
预计无法

收回

破 产 重
整 ，严 重
资 不 抵

债。

涉及诉讼
预计无法

收回

涉及诉讼

单位：万元
上述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是涉及诉讼或对方严重资不抵债，且应收账款账龄较长，预计无法

回收，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前期的贸易收入确认，在会计核算上是获得销售合同、收货证明等资料，并在控制权转移（风

险及报酬的转移）后确认收入，后因对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进而被提起诉讼，涉诉立案成
功也进一步说明业务开展的真实有效性及双方合同签订的合法性。

2.应收账款核销前5名情况分析
（1）2024年，公司应收账款核销前5名情况分析
表9 公司2024年核销应收账款的前5名对象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单位名称

广西新合力
冶金有限公

司

广西扶绥县
沣桦酒业有

限公司

广西玉林三
山坡农业实
业有限公司

广西巨东种
养集团有限

公司

曾庆润

历 史 交 易
内容

镍 生 铁 贸
易业务

乙 醇 贸 易
业务

饲 料 贸 易
项目

玉 米 贸 易
项目

应 收 发 放
贷 款 顾 问

费

协议安排

公司向广西新合力冶金
有限公司销售镍生铁，
约定货到付款，结算方
式包括信用证结算等。
公司与广西扶绥县沣桦
酒业有限公司开展乙醇
业务；约定货到付款。

公司与广西玉林三山坡
农业实业有限公司开展
饲料业务，约定货物签

收后结算。
公司与广西巨东种养集
团有限公司开展玉米业
务，约定货物签收后结

算。

签订协议后 5日内支付
相关款项。

交易金额

20,290.75

1,044.74

802.90

5,762.41

82.00
27,982.80

累计回款金额

16,470.71

16.22

130

5,262.41

0.00
21,879.34

账 款 产 生
时间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5年

是否为
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核销金额

1,064.88

1,028.52

672.9

500

82.00
3,348.30

核 销 原
因 及 理

由

终 审 判
决书

终 结 执
行裁定

终 结 执
行裁定

终 结 执
行裁定

终 本 裁
定书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核销的原因：上述款项均涉及诉讼，根据终审判决书、终结执行裁定，受债
务人可执行财产情况等原因，确认无法追回剩余款项。最终公司启动核销坏账程序，经过审计机构和
律师事务所认定后，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完成核销流程。

（3）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核销前期收入合规性说明：
通过公司与上述核销的前四家客商的协议安排可见，公司前期的贸易收入确认，在会计核算上是

获得销售合同、收货证明等资料，并在控制权的转移（风险及报酬的转移）后确认收入，符合合规性。
上述第五家客商确认的应收账款为公司子公司南宁市利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南宁市利和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5月7日更名为南宁市利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利和公司）
2015年确认的发放贷款收取的顾问费，符合收入确认的合规性。

（三）说明按组合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中，预期信用损失法下坏账准备计提的测算过程及依据，并
结合期后回款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会计政策，说明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的确认依据
及合理性，并说明坏账计提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预期信用损失法下坏账准备计提的测算过程及依据
2019年1月1日起，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于应收账款，公司选择按照简易方法确认预期

信用损失。公司主要业务为：收费公路、商贸物流、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等，应收账款的客户主要为通行
费客户、贸易客户、购房客户、租赁客户等。考虑到同类客户具有类似的预期信用损失率，所以公司根
据客户类型将应收账款划分为以下六个组合：应收通行费客户组合、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应

收贸易客户组合、应收购房客户组合、应收租赁客户组合、应收其他款项组合，又因为相同账龄的客户
也具有类似的信用风险特征，故公司只需要确定各个组合在各账龄段下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具体步
骤如下：（1）收集与分析应收账款的历史回收率;（2）计算迁徙率及预计损失率；（3）以当前信息和前瞻
性信息调整历史损失率；（4）将预期信用损失率乘以应收账款余额来建立准备矩阵，计算坏账准备。
各组合按步骤得到的预计信用损失率如下：

（1）应收通行费客户组合
应收通行费客户账款余额均为一年以内，且前三年实际回收率百分百。本公司期末应收未收的

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的通行费收入，下月都会全额收回。根据历史经验，应收通行费客户组合2024
年的预期损失率为0%。

（2）应收购房客户组合、应收贸易客户、应收租赁客户、应收其他客户
2024年度结合当前市场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及同行业可

比公司会计政策，根据近五年的应收账款变动信息按模型步骤经审计重新计算，并进一步考虑前瞻性
信息，在历史损失率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调整，精确了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具体如下：

表10 公司应收账款组合计提坏账比例汇总表

名称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应收购房客户组合
预期信用损失率

3.30%
8.80%
16.50%
55.00%
88.00%
100.00%

应收贸易客户组合
预期信用损失率

3.30%
22.00%
55.00%
100.00%
100.00%
100.00%

应收租赁客户组合
预期信用损失率

2.20%
11.00%
55.00%
88.00%
100.00%
100.00%

应收其他款项组合
预期信用损失率

3.30%
11.00%
33.00%
55.00%
88.00%
100.00%

2.公司期后回款情况以及和同行业对比情况
2024 年末公司按组合计提应收账款坏账为 1,012 万元，占按应收账款组合原值 8,328 万元的

12.15%。
（1）公司期后回款情况
202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组合余额分为：应收通行费客户组合主要为应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

路管理局清分中心的通行费，账期为1个月内，期末余额为1,614.61万元；应收购房客户组合主要为公
司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房产的应收款项，账期为24个月，期末余额为231.00万元；应收贸易客户组合
主要为公司商贸业务的应收款项，账期为1-6个月，期末余额为1,282.19万元；应收租赁客户组合主要
为公司园区及楼宇等租赁业务的应收款项，账期为1-12个月，期末余额为2,611.71万元；其他客户组
合主要为公司物业费、报关代理费和园区车辆进场费等业务的应收款项，账期为1-12个月，期末余额
为2,588.79万元。以上组合在2025年1-4月回款具体为：应收通行费客户1,614.61万元、应收购房客
户9.00万元、应收贸易客户组合775.75万元、应收租赁客户组合478.17万元、其他客户组合453.40万
元。以上回款共计3,330.93万元，占2024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40%，其中应收通行费客户在账期内
回款100%；应收购房客户回款的9万元在账期内，未回款的基本都超过账期，计提坏账比例为100%；
应收贸易客户组合回款率为61%，回款率与账期吻合；应收租赁客户组合回款率30%，回款率与账期
吻合；其他客户组合中物业费、报关代理费回款率为 58%，园区车辆进场费未逾期。回款情况良好。
对于逾期应收账款，公司通过现场、电话及发函等方式进行催收，若还未按期限回款的将停止合作并
通过律师函等手段进行催收，最后出现仍拖欠情况的将提起诉讼等法律程序。

（2）应收账款各组合数据与同行业对比情况
a、应收通行费客户组合
公司应收账款应收通行费客户系坛百公司和岑罗公司应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局清

分中心的通行费清分款，坏账风险极低，预期信用损失 1 年以内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
业上市公司深高速A、赣粤高速一致，具体如下表：

账龄
1年以内

赣粤高速
0%

深高速A
0%

五洲交通
0%

b、应收购房客户组合
公司房产销售业务以账龄组合为基础评估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西藏城投、珠江股份、渝开发、深振业A对比具体如下表：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西藏城投
1.00%
5.00%
10.00%
30.00%
50.00%
100.00%

珠江股份
3.00%
10.00%
20.00%
50.00%
80.00%
100.00%

渝开发
5.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深振业A
5.00%
10.00%
30.00%
50.00%
80.00%

五洲交通
3.30%
8.80%
16.50%
55.00%
88.00%
100.00%

c、应收贸易客户组合
公司商贸物流业务以账龄组合为基础评估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2024年末应收贸易客户组

合5年以上账龄系早期诉讼纠纷所致，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其余分部在1-2年内，应收账款的坏
账准备计提比例与仓储及物流服务类业务同行业上市公司北部湾港、海晨股份、飞力达、嘉诚国际对
比具体如下表：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北部湾港
5.00%
10.00%

海晨股份
1.00%
10.00%

飞力达
5.00%
20.00%

嘉诚国际
2.70%
23.88%

五洲交通
3.30%
22.00%

d、应收租赁客户组合
公司房产租赁业务以账龄组合为基础评估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2024年末应收租赁客户组

合均分布在1-3年以内，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招商积余、新大正、特
发服务、南都物业对比具体如下表：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招商积余
2.48%
20.00%
50.00%

新大正
1.00%-5.00%

10.00%
30.00%

特发服务
5.00%
10.00%
30.00%

南都物业
5.00%
10.00%
30.00%

五洲交通
2.20%
11.00%
55.00%

e、其他客户组合
公司其他应收客户主要系物业费及园区车辆进场费等，与物业租赁模式下租金+提成的定价方式

较为相近。公司其他客户应收账款5年以上全额计提坏账准备，1-4年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
上市公司招商积余、新大正、特发服务、南都物业对比具体如下表：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招商积余
2.48%
20.00%
50.00%
100.00%

新大正
1.00%-5.00%

10.00%
30.00%
50.00%

特发服务
5.00%
10.00%
30.00%
100.00%

南都物业
5.00%
10.00%
30.00%
50.00%

五洲交通
3.30%
11.00%
33.00%
55.00%

上述各对比表显示，公司应收账款各组合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计提比例不存在重大
差异，具备合理性和充分性。

综上，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和组合分类的依据合理规范，结合回款情况和
同行业计提坏账损失率对比等信息认为计提坏账准备已充分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四）结合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坏账准备计提金额较大且核销金额较大等情况，说明公
司相关交易的审议程序、相关交易对象的选取标准，商贸物流业务开展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核实对方履
约能力、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应收账款催收措施，相关措施是否符合公司的相关规定，相关内控是否存
在缺陷。

1.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基本情况
2024年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为14,480.22万元，其中5年以上应收账款为6,494.51万元，占本期期末

应收账款的44.85%。5年以上的长账龄应收账款主要系2015年以前贸易客户纠纷所致，对该部分公
司已全部计提坏账准备。

2.交易的审议程序、相关交易对象的选取标准及履约能力核查情况
公司开展业务前，对客户的注册情况、信用情况、实际控制人情况、资金实力、生产经营状况、关联

方关系、债权债务以及纠纷诉讼情况等方面进行资信调查并评估，形成尽职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
公司严格遵循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审议，根据交易类别和金额，对项目立项和合同签订进行规范化审
批，确保业务开展的合规性与安全性，有效防范潜在风险，保障公司利益。

2024年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对象中，均为商贸物流业务客户。公司在开展商贸物流相关业务前，
对相关交易方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实缴资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信息进行调查，同时安排调
查人员到相关交易方进行现场核实，与相关交易方管理层、财务人员、业务人员等进行沟通交流，查阅
相关交易方的业务经营资料，如购销合同等，实地了解公司的运营现状、业务流程和管理水平。在业
务开展过程中，建立业务台账并安排人员全程参与货物交接和管理，做好货物验收、保管等管控工作，
并完善相关交接手续，时刻关注商品价格波动，严格控制货物购销周期，保证资金安全。

未来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制度要求，确保业务开展合规与安全，有效防范潜在风险，保障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

3.应收账款催收措施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公司业务部门建立了完善的业务管理台账，台账详细记录了应收账款的单

位、金额及业务开展时限，实时进行更新，并于月末与财务部门进行核对，确保应收账款能够按时回
收。一旦出现逾期情况，公司会迅速采取多种催收措施，包括发送催款函、与客户进行现场洽谈，以及
在必要时发出律师函等。相关措施符合公司规定，相关内控不存在缺陷。

（五）年审会计师主要审计核查程序与意见
1.已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销售与收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编制应收账款明细表，分合并范围内关联方、非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和第三方客户类别分析，检

查款项内容、账龄分布等情形；
（3）对应收账款实施分析程序，比较期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变动情况，检查本期应收账款涉诉等

资料分析本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原因及合理情况，检查坏账准备核销相关审批程序及资料分析坏账
核销合规情况；

（4）选取样本对应收账款余额执行函证程序，并对未回函客户执行替代程序；
（5）对重大、重要的应收账款余额及发生额进行细节测试，检查相关的支持性文件，检查合同或协

议、款项支付审批手续、款项支付及款项收回银行单据等，确定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及会计处理正确性；
并检查期后款项收回情况；

（6）依据已编制的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复核管理层对应收账款可回收性评估，包括账龄分析、减
值迹象识别、对应收账款余额的可收回性评估，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方法论以及相关参数的合理
性，根据公司金融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重新计算坏账准备；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或走访了解公司主要客
户基本情况及经营现状，了解其与公司的合作背景及关联关系，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及合理；

（7）获取公司管理层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书面声明。
2.核查意见
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事项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在

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公司2024年末应收账款逾期客户中不存在关联方；公司前期根据协议安排、销售
合同、发货证明等资料依据控制权的转移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由于应收客户涉诉
或严重资不抵债，且应收账款账龄较长预计无法回收等原因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符合谨慎原则，根据终
审判决书、终结执行裁定书及债务人可执行财产等客观情况确认无法追回的应收账款，经过审批后进
行核销符合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公司根据不同业务及客户类型划分组合，再考虑历史损失率、迁徙率
及前瞻性等因素情况下计算出不同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并据此计算出不同组合信用减值损失，公司
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的确认依据充分且合理，坏账准备计提充分，相关内控不存在缺陷。

三、关于发放贷款。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发放贷款余额4083万元，其中逾期贷款3363万元，计提
减值准备2730万元，逾期与计提比例较高，且公司发放贷款长期挂账，本期核销7480万元，上年期末
余额1.09亿元，全部逾期3年以上，计提减值准备1亿元，占比92%。本期发放贷款明细显示，企业贷
款3297万元，个人贷款786万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占比52.86%；按担保方式，无担保物的信用贷款、
保证贷款分别为800万元、1009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开展发放贷款业务的主要原因、展业方式及风控措施，是否建立了相关内部
制度，如何评估借款方履约能力及偿债风险，发放信用贷款和保证贷款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
披露近两年期末逾期贷款的前十名对象名称、金额、贷款背景、贷款期限、逾期时间，结合贷款对象的
股权结构与实控人情况，说明公司发放贷款对象中是否涉及关联方，是否与公司商贸物流业务存在关
联；（3）结合近两年发放贷款逾期情况、交易对方履约能力等事项，说明公司前期放贷尽调是否审慎，
逾期后催收措施是否到位，本期大额核销贷款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4）说明在前期发
放贷款已存在较大比例逾期的情况下，本期继续开展发放贷款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
对上述问题逐项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开展发放贷款业务的主要原因、展业方式及风控措施，是否建立了相关内部制度，如何评估

借款方履约能力及偿债风险，发放信用贷款和保证贷款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2013年1月，为充分利用内外资源，灵活发展主业外多元业务，提升经营业绩，形成新的利润增长

点，公司根据当时的发展规划成立了利和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办理各项小额贷款业务；办理小企业发
展、管理、财务咨询等业务，并根据市场情况开展贷款业务。2024年期末，利和公司期末发放贷款余额
4,083万元，除了2024年向岳阳市安顺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发放720万元贷款外，其他
均是 2016年以前发放的小额贷款。利和公司投放贷款业务涵盖房产开发、矿业、大米加工、铝材加
工、林业、物流运输、酒店餐饮等板块。

在风险防控措施方面，利和公司前期就贷款方面建立了相关内部制度，包括《信贷管理基本制度》
《信贷档案管理办法》《贷前调查细则》《贷后管理细则》《信贷资产分类管理办法（修订）》《贷款业务操
作流程（修订）》《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规范化操作流程（试行）》《贷款审查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根据相
关制度，发放贷款前，利和公司放贷前严格按制度，对质押物及担保人的资产、征信等进行了调查，确
认还款方式，制定后续还款的抓手后，最终在评估还款信用风险后才进行放贷业务，发放信用贷款和
保证贷款。贷款执行中，利和公司安排专人做好实时数据监控、风险台账周报、工作月报，定期风险分
析报告等工作，确保监控到位，发现欠息、超期限未还款等风险情况及时上报，动态了解客户还款风
险。利和公司确保放贷责任落实到人，要求每个项目都要明确好责任人，做到贷后跟进检查不留死
角。贷款风险发生后，利和公司有专门的清收团队按流程予以催收处置，通过和解、谈判、发律师函及
诉讼等手段合法合规进行催收。

（二）近两年期末逾期贷款的前十名对象名称、金额、贷款背景、贷款期限、逾期时间，结合贷款对
象的股权结构与实控人情况，说明公司发放贷款对象中是否涉及关联方，是否与公司商贸物流业务存
在关联。

近两年逾期贷款前十名的对象中，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近两年逾期贷款前十名均不与公司商
贸物流业务存在关联。具体如下：

表11 2023年度逾期贷款前十名情况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贷款对象

潘飞

广 西 凭 祥 合
越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广 西 五 洋 联
动 商 贸 有 限

公司

贵 港 市 金 华
木 业 有 限 公

司

广 西 贵 港 市
弘 昌 石 化 有

限公司

田 阳 县 万 洲
餐 饮 服 务 有

限公司

广 西 世 银 农
林 资 源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黄尚敏

曾庆润

贷款余额
（万元）

973.10

800.00

612.67

503.93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贷款背景

2017年 4月 28日，利和公司向潘飞发
放期限为6个月的质押贷款975万元，
用于个人投资。担保方式为票据质

押。

2017年 1月 23日，利和公司向广西凭
祥合越投资有限公司发放信用贷款

8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

2017年 4月 28日，利和公司向广西五
洋联动商贸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975万
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保方式票

据质押。
2014年7月3日，利和公司向贵港市金
华木业公司发放贷款 850万元，用于
公司经营发展。截止目前贷款余额为
503.93万元。担保方式为房产抵押及

第三方担保。
2014年 3月 28日，利和公司向广西贵
港市弘昌石化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970
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截止目前贷
款余额为 500万元。担保方式为设备

抵押及第三方担保。
2014年 1月 23日，利和公司向田阳县
万洲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500
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保方式

为林权抵押及第三方担保。
2013年 8月 26日，利和公司向广西世
银农林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
款 5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

保方式为林权抵押及第三方担保。
2013年至 2014年期间，利和公司向黄
尚敏发放贷款共计 500万元，用于个
人投资。担保方式为林权抵押及第三

方担保。
2013年 8月 23日，利和公司向曾庆润
发放贷款 500 万元，用于个人投资。
担保方式为房产抵押及第三方担保。

贷款期限

2017.4.28-
2017.10.27

2017.1.23-
2018.7.22

2017.4.28-
2017.10.27

2014.7.03-
2015.7.02

2014.3.28-
2015.9.27

2014.1.23-
2015.7.22

2013.8.26-
2015.2.25

2013.9.29-
2015.9.26

2013.8.23-
2016.2.22

逾期时间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是 否 关 联
方

否

否，公司合
营企业，实
际 控 制 人
为黄海乐

否，实际控
制 人 为 潘

秋竹

否，实际控
制 人 为 毛

盛

否，实际控
制 人 为 蒙

丽

否，实际控
制 人 为 黄

尚敏

否，实际控
制 人 为 莫

威

否

否

是否与公司商
贸物流相关业
务存在关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0

合计

广 西 绿 桂 林
业 资 源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498.62

5,888.32

2014年 1月 23日，利和公司向广西绿
桂林业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
款 5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

保方式为林权抵押及第三方担保。

2014.1.23-
2015.1.22 5年以上

否，实际控
制 人 为 黄

建军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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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客户名称

广西凭祥合越
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富川鑫顺
商贸有限公司

靖西市和谐贸
易有限公司

陈雪娟

南宁市柏旭商
贸有限公司

广西奥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南宁广开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

阙振锋

广西东凯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李思科

贷款余额（万
元）

800.00

400.00

350.00

350.00

300.00

248.30

211.42

195.00

187.81

111.87

3,154.40

贷款背景

2017年1月23日，利和公司向广西凭
祥合越投资有限公司发放信用贷款

8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

2013年 11月 20日, 利和公司向广西
富川鑫顺商贸有限公司发放贷款400
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保方式

为房产抵押及第三方担保。
2013年 7月 26日,利和公司向靖西县
和谐贸易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350 万
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保方式为

第三方提供担保。
2013年 7月 26日,利和公司向陈雪娟
发放贷款 350 万元，用于个人投资。

担保方式为第三方提供担保。
2014年 3月 27日,利和公司向南宁市
柏旭商贸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350 万
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保方式：

商品质押及第三方担保。
2016年9月13日，利和公司向广西奥
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放贷款500万
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保方式为

应收账款质押及第三方担保。
2014年3月28日，利和公司向南宁广
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款300万
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保方式为

第三方提供保证。
2014年 12月 17日，利和公司向阙振
锋发放贷款 200 万元，用于个人投

资。担保方式为房产抵押。
2014年3月28日，利和公司向广西东
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放贷款300万
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担保方式为

资产经营权质押及第三方担保。
2013年 11月 29日，利和公司向李思
科发放贷款30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
截至 2024 年年末剩余贷款本金为
118.87 万元。担保方式为资产抵押

及第三方担保。

贷款期限

2017.1.23-
2018.7.22

2013.11.20
-2016.5.19

2013.7.25-
2015.1.25

2013.7.26-
2015.1.25

2014.3.27-
2015.9.25

2016.9.13-
2018.9.12

2014.3.28-
2015.9.25

2014.12.24
-2015.12.23

2014.3.28-
2015.9.25

2013.11.29
-2015.5.27

逾期时间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是否关联方

否 ，公 司 合
营 企 业 ，实
际控制人为

黄海乐

否 ，实 际 控
制人为邓荣

忠

否 ，实 际 控
制人为孙明

否

否 ，实 际 控
制人为陆前

否 ，实 际 控
制人为黄海

乐

否 ，实 际 控
制人为钟文

否

否 ，实 际 控
制人为卢光

昌

否

是 否 与 公 司
商 贸 物 流 相
关 业 务 存 在

关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三）结合近两年发放贷款逾期情况、交易对方履约能力等事项，说明公司前期放贷尽调是否审
慎，逾期后催收措施是否到位，本期大额核销贷款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利和公司近两年仅在2024年向岳阳市安顺劳务有限公司发放720万元贷款，目前履约良好，无
逾期情况。

2.利和公司前期放贷尽调严格按照放贷相关制度审慎执行。利和公司根据《应收账款质押贷款
规范化操作流程》审核放贷对象准入条件，收集贷款对象、连带保证人各类资料并进行审查，进行贷前
调查，核查放贷对象经营情况、资产情况等综合情况，信贷管理部门形成分析报告，根据《贷款审查委
员会议事规则》流程，报贷款审查委员会讨论通过，按审批权限审批后签订合同，完成放款。

2024年末逾期贷款前五名客户分别为广西凭祥合越投资有限公司、广西富川鑫顺商贸有限公司、
靖西市和谐贸易有限公司、陈雪娟、南宁市柏旭商贸有限公司，贷款发放时间为 2013年至 2017年期
间。发放贷款前，利和公司严格执行了双人实地调查制度，贷前调查涵盖经营场地核查、抵（质）押物
情况评估、借款人资产负债情况、借款人征信报告、保证人信用及担保能力等，发放贷款审批材料齐
全、完整，贷款发放流程合法、合规。

3.利和公司定期开展贷后检查，核查客户经营情况，一旦客户出现逾期、延迟交付利息情况，则及
时发出催收通知督促。同时配合谈判、和解或者以诉促谈的方式催收。催促无果后将发送律师函启
动诉讼程序并执行抵押资产。

上述2024年末逾期贷款前五名客户贷款发放后，利和公司也严格执行信贷管理基本制度，定期
检查和了解贷款人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和其他债务变化等情况并形成贷后检查报告。发
现风险后，利和公司也分别于2018年11月、2016年3月、2016年3月、2016年3月和2016年2月提请诉
讼，及时进行了风险控制。

4.本期大额核销贷款情况
2024年，公司共核销逾期贷款项目14项。
核销的逾期贷款项目均无可执行财产且取得终本裁定，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金融企业呆账核

销管理办法(2017年版)〉的通知》（财金〔2017〕90号文）的相关规定，经五洲交通董事会审议后进行财
务核销。相关账务处理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四）前期发放贷款已存在较大比例逾期的情况下，本期继续开展发放贷款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情况分析

利和公司为了维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支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2024年向安顺公司发放了720
万元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该笔贷款的用途是工程劳务队周转支出，贷款主体安顺公司以其在南宁市
的工程应收账款作质押，安顺公司法人余愿、股东胡高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贷款资金存入利和公
司监管的银行账户，做到专款专用。贷款发放前，利和公司对借款人质押物及担保人的资产、征信等
进行调查，安顺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以往各类贷款履约情况良好，结合各类连带保证、质押保证等
风险防控措施，整体风险可控。目前，该笔贷款处于合同约定期内尚未到期，安顺公司按时支付利息，
履约情况良好。

目前，利和公司已获得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许可证的注销批复，并于2025年5月7日完成经营范围
的调整和工商变更，后期将不再开展小额贷款业务。

（五）年审会计师主要审计核查程序与意见
1.已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与发放贷款及垫款业务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的有效性；
（2）编制发放贷款及垫款明细表，分析贷款逾期情况，比较期初、期末余额，分析变动原因，选取样

本对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执行函证程序，并对函证不可行或未回函客户执行替代程序；
（3）检查本期新增贷款业务支持性文件，例如客户资信履约偿债能力调查资料、借款合同、贷款业

务审批手续、款项支付银行单据等，确定贷款业务真实性及会计处理正确性；
（4）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大额贷款及垫款客户基本情况，了解其与公司借款背景及关联关系情况；

结合对客户背景调查、访谈了解客户经营现状、查阅历史还款情况等程序复核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
性；

（5）检查本期核销贷款事项支持性材料，结合相关客户情况，复核管理层评估可收回性的相关考
虑及依据是否客观、合理；

（6）获取公司管理层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书面声明。
2.核查意见
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事项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在

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公司贷款业务逾期明细均是2020年以前形成且对方单位已不具有还款能力，本
期新增贷款业务客户有工程应收账款作质押，贷款资金存入利和公司监管的银行账户，做到专款专
用，未来贷款归还具有可靠保障，公司贷款业务计提大额坏账准备并核销与公司业务情况相符，不存
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况。

四、关于其他应收款。年报显示，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2.77亿元，计提坏账准备2.56亿元，计提比
例较高。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 2.42亿元，是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主要构成部分。明细科目
中，往来款、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余额 2.5亿元，占比较大。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对象合计
2.35亿元，账龄均在5年以上，其中4家已全额计提坏账。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其他应收款余额前10名欠款方名称、其他应收款形成原因、时间、欠款金额
及相关协议安排的主要内容，结合主要欠款方的资信情况与履约能力，说明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
比例较高的原因；（2）补充披露上述全额计提坏账的欠款方的股权结构与实控人情况，以及相关欠款
长期挂账的原因，说明其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其他应收款余额前10名欠款方名称、其他应收款形成原因、时间、欠款金额及相关协议安排

的主要内容，结合主要欠款方的资信情况与履约能力，说明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比例较高的原因
1.公司2024年末其他应收款余额前10名欠款方名称、欠款金额、形成时间、原因、相关协议及计

提坏账比例较高的原因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欠款方
名称

广西万通进
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广西岑兴高
速公路发展
有限公司

河池市铁达
有限责任公

司

广西百色美
壮投资有限

公司

南宁市兴宁
产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上海容顺物
流有限公司

百色市铁合
金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

桂林全建建
筑安装工程

公司

广西凭祥合
越投资有限

公司

南宁（坛洛）
至百色高速
公路工程建
设办公室

欠 款 金 额
（万元）

13,899.99

5,518.71

5,000.00

2,314.71

1,387.86

873.79

871.79

831.92

691.58

366.18

坏账准备期
末 余 额（万

元）

13,899.99

-

5,000.00

2,314.71

-

873.79

871.79

831.92

573.58

366.18

形成的时间

2012年

2024年

2014年

2012 年 至
2016年

2011年

2010 年 至
2012年

2011年

2022年

2018年

2015年

形成的原因及
相关协议安排

万通进出口公司2021年前为公司子公司广西万
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款项为前
期的财务资助以及往来款。万通进出口公司因
资不抵债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2021年4月正式进入破产程序。
该款项为公司2024年年末应收参股公司广西岑
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2023年分红款。该款

项已于2025年3月回收，未计提坏账准备。
2014年五洲交通基于与河池市铁达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的《股权收购意向书》向铁达公司支付的
股权预付款，最终未达到约定收购条件，铁达公
司未返还预付款，五洲交通于 2018年起诉至南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详见2021年3月31日披露
的五洲交通《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

告》（编号：2021-011）。

坛百公司于2012年与广西美壮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借款协议》，借给美壮公司的借款。美壮公司
逾期未还，坛百公司于 2016年起诉至南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详见2021年8月13日披露的五洲
交通《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编

号：临2021-019）
形成原因：缴纳金桥三期项目投资建设履约保证
金。相关协议安排：项目达到如期的年工业产

值、年税收额后返回。

上海容顺物流有限公司2021年前为公司子公司
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款
项为公司对其控股期间产生的日常经费往来款

和内部资助款。

广西五洲兴通投资有限公司基于与百色市铁合
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年签订的《贸易合
作合同》支付的采购款，百铁公司未向兴通公司
交付货物，兴通公司于 2020年起诉至南宁市兴
宁区人民法院。详见2021年3月31日披露的五
洲交通《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编

号：临2021-011）
坛百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南宁市青
秀区人民法院根据生效判决扣划广西区收费公
路联网收费清分结算中心银行账户 831.92 万
元。因坛百高速公路由坛百公司接管和经营，该
款实际由坛百公司承担。详见南宁青秀法院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作出的（2023）桂 0103 民初

28794号民事判决书。

该款项主要为公司子公司广西凭祥万通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与广西凭祥合越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借款合同的本金及利息。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

限及还本付息的相关要求。

该款项为坛百高速公路建设时期遗留的款项。

坏账计提比例较高的原
因

万通进出口公司 2021年
4月进入破产程序，无能
力偿还相关欠款，已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

因查封财产属于轮候查
封，该公司所欠外债较
多，且无其他财产可供执
行，预期可回收金额难以
确定，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公司收到南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2023桂01执1131
美壮项目执行裁定书，终
结执行。该公司无任何
履约能力，预计款项无法
回收，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
该公司已完成破产清算
程序，并完成工商营业执
照的注销。预计款项无
法回收，已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

经过诉讼程序，该公司已
实现以资抵债 713.5 万
元，后续暂无可执行财
产，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该事项一审诉讼被法院
驳回，基于谨慎处理原
则，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合越公司为公司 2016年
收购的控股子公司，后因
其失去控制，于 2019 年
不 再 纳 入 合 并 报 表 范
围。鉴于广西凭祥合越
投资有限公司仍有相关
资产，按照会计政策计提

坏账573.58万元。

该款项账龄已超 5年，且
预计无法收回，已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

（二）上述全额计提坏账的欠款方的股权结构与实控人情况，以及相关欠款长期挂账的原因，说
明其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1.全额计提坏账的欠款方相关情况如下：

客商

广西万通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河池市铁达有限责
任公司

广西百色美壮投资
有限公司

上海容顺物流有限
公司

百色市铁合金冶炼
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全建建筑安装
工程公司

南宁（坛洛）至百色
高速公路工程建设

办公室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持股100%）

周圣铁（持股70%）、周
鑫（持股30%）

百色市同创佳业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100%）

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持股60%）、上
海荣顺货运配载有限
公司（持股 1%）、陈德

春（持股39%）

彭卫伦（持股90%）、黄
爱敬（持股10%）

全 州 县 建 委（持 股
100%）

长期挂账的原因

该公司2021年已移交破产管理人。根据2025年
3月14日南宁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该公司
目前处于破产管理人管理阶段，因此长期挂账。

因涉诉而长期挂账，涉诉情况详见 2021年 3月
31日披露的五洲交通《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

进展的公告》（编号：2021-011）。
因涉诉而长期挂账，涉诉情况详见 2021年 8月
13日披露的五洲交通《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

进展的公告》（编号：临2021-019）。

上海容顺物流有限公司2021年前为公司子公司
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款
项为公司对其控股期间产生的日常经费往来款
和内部资助款。该公司已破产，并完成注销，该

款项正在履行核销程序，依然挂账。

因涉诉而长期挂账，涉诉情况详见 2021年 3月
31日披露的五洲交通《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

进展的公告》（编号：临2021-011）。

因涉诉而长期挂账。

该款项为坛百高速公路建设时期遗留的垫付款
项。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否，该公司 2021年前为
子公司广西万通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

否

否

否，2021年以前为广西
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否

否

否

是 否 存 在 其
他利益安排

否

否

否

否，该公司在
破 产 清 算 期
间，公司已向
法 院 主 张 债
权，并获得法
院受理认可。

否

否

否

（三）年审会计师主要审计核查程序与意见
1.已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编制其他应收款明细表，分合并范围内关联方、非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和第三方客户类别分析，

检查款项内容、账龄分布等情形；
（2）对其他应收款明细表实施分析程序，比较期初、期末应收余额，分析变动原因，选取样本对其

他应收款余额执行函证程序，并对函证不可行或未回函客户执行替代程序；
（3）检查期末余额重大、账龄较长且近年无交易发生额变动的往来支持性文件，例如合同或协议、

诉讼文书、款项支付审批手续、款项支付及款项收回银行单据等，确定往来发生的真实性及会计处理
正确性；

（4）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其他应收款大额往来余额客户基本情况，了解其与公司的合作背景及关联
关系情况；结合对客户背景的调查、访谈了解客户的经营现状、查阅历史交易和还款情况等程序复核
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5）获取公司管理层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书面声明。
2.核查意见
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事项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在

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比例较高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其
他利益安排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附件: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45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汽车产量为 128,570辆，同比下降 8.16%，本年累计产量
为648,395辆，同比下降5.90%；5月汽车销量为117,698辆，同比下降24.80%，本年累计销量为605,225

辆，同比下降13.48%。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
司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
司

广汽传祺汽车有限公
司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产 量（辆）

本月数

22,659
62,520
20,454
22,534

去年
同期

32,639
51,180
31,176
24,995

月度
同比

-30.58%
22.16%
-34.39%
-9.85%

本年
累计

134,263
281,400
127,529
104,252

去年
累计

152,959
268,453
157,555
108,926

累计
同比

-
12.22%
4.82%
-
19.06%
-4.29%

销 量（辆）

本月数

13,410
62,200
23,564
18,280

去年
同期

31,931
61,088
32,881
30,420

月度
同比

-
58.00%
1.82%
-
28.34%
-
39.91%

本年
累计

124,630
273,600
117,455
88,791

去年
累计

173,580
265,928
156,098
100,637

累计
同比

-
28.20%
2.88%
-
24.76%
-
11.77%

其他

汽车合计

其中：新能源汽车

节能汽车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403
128,570
33,391
37,743
52,581

4
139,994
32,556
28,814
55,528

9975.00
%

-8.16%
2.56%
30.99%
-5.31%

951
648,395
149,465
174,926
246,408

1,182
689,075
147,545
141,461
244,646

-
19.54%
-5.90%
1.30%
23.66%
0.72%

244
117,698
26,833
36,798
52,436

198
156,518
37,525
35,139
52,678

23.23%
-
24.80%
-
28.49%
4.72%
-0.46%

749
605,225
123,969
168,623
240,117

3,286
699,529
131,623
147,821
243,766

-
77.21%
-
13.48%
-5.82%
14.07%
-1.50%

产品类别
产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乘用车
轿车
SUV
MPV

商用车

汽车合计

128,167
45,155
63,870
19,142
403

128,570

139,990
55,206
66,313
18,471

4
139,994

-8.45%
-18.21%
-3.68%
3.63%

9975.00
%

-8.16%

647,444
204,216
350,436
92,792
951

648,395

689,049
248,467
337,209
103,373

26
689,075

-6.04%
-17.81%
3.92%

-10.24%
3557.69%
-5.90%

117,454
36,335
61,164
19,955
244

117,698

156,514
56,827
76,276
23,411

4
156,518

-24.96%
-36.06%
-19.81%
-14.76%
6000.00

%
-24.80%

604,476
189,452
324,741
90,283
749

605,225

699,376
234,673
358,064
106,639
153

699,529

-13.57%
-19.27%
-9.31%
-15.34%
389.54%
-13.48%

注：1.其他含广汽领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